附件2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现场演示评价承诺书

1.我企业已完全了解并严格遵守国家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相关政策，自愿参加自治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产品现场演示评价，保证参与演示及申请补贴产品的技术参数、配置、关键部件材质、执行标准等，均与检验检测报告、推广鉴定证书及投档信息完全一致。

2.我企业承诺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参加演示评价，对演示过程中的机具安全性、演示内容真实性及操作规范性负全部责任，并自行承担机具运输、人员差旅等相关费用，并自行准备并携带演示所需的种子、地膜等相应农资。演示期间，如因本企业操作不当或违反相关规定造成事故或损失的，一切法律责任与经济赔偿由我企业独立承担。

3.我企业承诺，若产品现场演示评价结果为“不通过”，或未按要求参加现场演示，我企业自愿放弃该产品在自治区申请“优机优补”补贴的资格。

4.我企业将严格执行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相关规定，若因违规经营造成财政资金损失或购机者合法权益受损，自愿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接受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农机生产企业全称（加盖公章）：

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